附件一之一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桃園職業訓練中心場地設備提供使用申請表
	申請事項
	申請說明
	備註

	使用場地
	
	

	使用時間
	
	

	活動名稱及內容
	
	

	活動方式
	
	

	參加活動人數

(名冊)
	
	

	活動聯絡人或

領隊或負責人
	
	

	申請單位（蓋章）：

                                地    址：

                                電    話：

                          負 責 人：         (簽章)
           申請日期：



以下由本中心填寫蓋章

	承辦人
	行政課
	會計室
	秘書
	主任

	
	
	
	
	


